










环境。

四、 本项目主要指标：

1.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0. 7 4 hm², 永久占地 1.29hm
² 。

2.土石方开挖总量2.46万m³,借方0.0万m³,利用方

2.46万m³,余方0.0万m³,弃方0.0万m³;

3.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达到：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8%,

土壤流失控制比1.0,渣土防护率99%,表土保护率92%,

林草植被恢复率98%,林草覆盖率27%;

五、 保证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安全， 且不影响公共设施、

基础设施、 工业企业、 居民点安全， 无水土流失灾害风险。

六、 开工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7418元。

七、 按规定组织开展水土保持监理、 监测工作，按时上

报监测成果。

八、 在本项目投产使用前完成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并

按规定备案

4.水土保持投资38.33万元 。

。

若违反以上承诺， 本单位/公司 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

和信用责任。

项目单位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
项目单位 (盖章):

日期：     年 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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